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物业项目信息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各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佛山市物业项目信息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请各相关单位做好以下工作：
　　一、主动做好宣传
　　请各镇（街道）做好宣传工作，将本通知下发至辖区内所有物业管理项目（住宅、非住宅）、物业服务企业，并依要求主动配合数据采集工作。
　　二、积极学习掌握
　　请各单位详细阅看《物业管理数据采集流程》、《佛山市物业项目信息数据采集工作指引》（详见附件1、2）。请各镇（街道）房管所将附件1、2的电子版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分发至各相关主体,以供学习掌握系统操作流程。
　　三、开展数据上报 （2021年5月22日至6月30日）
　　（一）分发账号（2021年5月22日至5月24日）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账号已设定，各物业服务企业按操作指引进行注册。
　　（二）组织上报（2021年5月22日至6月15日）
　　由于时间紧、工作量大，请各镇（街道）房管所多措并举，有效组织企业上报数据，做到一个不漏。
　　（三）复核数据（2021年6月15日至6月30日）
　　请各镇（街道）房管所指导、督促辖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及时登录系统核实各企业、各项目上报的数据。如发现录入数据存在缺漏、重复等错误的，应及时与企业、项目联系人沟通、核实、更正，提高数据真实性，保证数据采集工作的质量。
　　四、做好问题反馈
　　请各镇（街道）房管所指导辖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及时收集数据，在采集工作中遇到的系统、操作等问题，可直接联系技术支持，也可反馈至我局物业管理股向技术人员统一咨询（咨询电话：0757-81213170，技术支持电话：0757-83380526）。
　
附件1 ：物业管理数据采集流程.doc
附件2：佛山市物业项目信息数据采集工作指引.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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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房管所、各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佛山市物业项目信息数据采集工作

的通知》的要求，请各相关单位做好以下工作：

 

  

一、主动做好宣传

 

  

请各镇（街道）做好宣传工作，将本通知下发至辖区内所有物业管理项目（住

宅、非住宅）、物业服务企业，并依要求主动配合数据采集工作。

 

  

二、积极学习掌握

 

  

请各单位详细阅看《物业管理数据采集流程》、《佛山市物业项目信息数据

采集工作指引》（详见附件

1

、

2

）。请各镇（街道）房管所将附件

1

、

2

的电子

版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分发至各相关主体

,

以供学习掌握系统操作流程。

 

  

三、开展数据上报

 

（

2021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30

日）

 

  

（一）分发账号（

2021

年

5

月

22

日至

5

月

24

日）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账号已设定，各物业服务企业按操作指引进行注册。

 

  

（二）组织上报（

2021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15

日）

 

  

由于时间紧、工作量大，请各镇（街道）房管所多措并举，有效组

织企业上

报数据，做到一个不漏。

 

  

（三）复核数据（

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

 

  

请各镇（街道）房管所指导、督促辖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及时登录系统核实

各企业、各项目上报的数据。如发现录入数据存在缺漏、重复等错误的，应及时

